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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門、資本門案件繳交補充說明範例 

1. 經常門獎勵補助案件 

項目 說明 範例 

教師人事經費 

（共 5案） 

專任教師學術研究加給

增加獎勵經費 

（1案） 

每案請由各校自行定義

並進行排序，各項繳交案

件金額最高 1 案（「因應

軍公教調薪差額補助經

費」、「兼任教師鐘點費調

升補助差額經費」另冊呈

現） 

A 大學以獎勵補助經費支應 1 至 3 月之專任教師學術研究加給增加獎勵經費，

並採按月核銷，以每月為一案之排序如下： 

案件 金額 排序 

3月分專任教師學術研究加給增加獎勵經費 905,123 1 

2月分專任教師學術研究加給增加獎勵經費 904,125 2 

1月分專任教師學術研究加給增加獎勵經費 903,055 3 

→A校需繳交 3月分專任教師學術研究加給增加獎勵經費之完整相關憑證資料 

因應軍公教調薪差額 

補助經費（1案） 
詳如附件 3-1、114年度因應軍公教調薪差額補助經費成果報告範例 

專任教師薪資 

或 

新聘及現職之特殊優秀 

教研人員彈性薪資 

（1案） 

A 大學以獎勵補助經費支應 1 至 3 月之專任教師薪資，並採按月核銷，以每月

為一案之排序如下： 

案件 金額 排序 

3月分專任教師薪資 202,259 1 

2月分專任教師薪資 199,991 2 

1月分專任教師薪資 199,876 3 

→A校需繳交 3月分專任教師薪資之完整相關憑證資料 

兼任教師授課鐘點費 

（1案） 

A 大學以獎勵補助經費支應 4 至 6 月之兼任教師授課鐘點費，並採按月核銷，

以每月為一案之排序如下： 

案件 金額 排序 

4月分兼任教師授課鐘點費 12,420 1 

5月分兼任教師授課鐘點費 11,385 2 

6月分兼任教師授課鐘點費 10,350 3 

→A校需繳交 4月分兼任教師授課鐘點費之完整相關憑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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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說明 範例 

 
兼任教師鐘點費調升補助

差額經費（1案） 
 詳如附件 3-2、114年度兼任教師鐘點費調升補助差額經費成果報告範例 

學生助學及 

輔導經費 

（共 3案） 

研究生獎助學金 

（1案） 
每案請由各校自行定義

並進行排序，各項繳交

案件金額最高 1 案（學

生事務及輔導經費為案

件金額前 2高） 

A 大學以獎勵補助經費支應 1 至 3 月之研究生獎助學金，並採按月核銷，以每

月為一案，排序如下： 

案件 金額 排序 

3月分研究生獎助學金 48,997 1 

2月分研究生獎助學金 48,876 2 

1月分研究生獎助學金 48,856 3 

→A校需繳交 3月分研究生獎助學金之完整相關憑證資料 

學生事務及輔導工作 

（2案） 

A大學以獎勵補助經費支應學生事務及輔導工作，排序如下： 

案件 金額 排序 

學生社團競賽獎勵 258,600 1 

職涯工作坊海報設計 102,500 2 

專業教師指導費 48,000 3 

→A校需繳交學生社團競賽獎勵及職涯工作坊海報設計完整相關憑證資料 

經常門工程（共 1案） 工程性質非資本門範疇屬之，無則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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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本門採購案件執行資料（以 111至 113年度計畫審查結果之資本門項目是否繳回經費繳交案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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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三年（111至 113年度）計畫審查結果之資本門項目未有繳回經費情形者（繳交案件數 5案）： 

招標案 
限制性 

招標 

選擇性 

招標 

公開 

招標 
工程 

其他採

購案件 
說明 實際繳交案件數 

案件數 

繳交規範 
1 1 2 1  

範

例 

A大學 0 0 2 2 2 工程僅需繳交 1案，其餘案件需補足 4案 公開招標 2案、工程 1案、其他採購案件 2案 

B大學 2 1 2 2 0 工程僅需繳交 1案，其餘案件依規定繳交 4案 限制性招標 1案、選擇性招標 1案、公開招標 2案、工程 1案 

C大學 0 0 2 0 3 無工程案件，其餘案件需依規定補足 5案 公開招標 2案、其他採購案件 3案 

D大學 2 1 2 0 0 無工程案件，其餘案件依規定繳交 5案 限制性招標 2案、選擇性招標 1案、公開招標 2案 

（2）近三年（111至 113年度）計畫審查結果之資本門項目有 2次繳回經費情形者（繳交案件數 9案）： 

招標案 
限制性 

招標 

選擇性 

招標 

公開 

招標 
工程 

其他採

購案件 
說明 實際繳交案件數 

案件數 

繳交規範 
2 2 3 2  

範

例 

E大學 0 0 3 3 4 工程僅需繳交 2案，其餘案件需依規定補足 7案 公開招標 3案、工程 2案、其他採購案件 4案 

F大學 3 2 3 3 0 工程僅需繳交 2案，其餘案件依規定繳交 7案 限制性招標 2案、選擇性招標 2案、公開招標 3案、工程 2案 

G大學 0 0 3 1 4 工程繳交 1案，其餘案件需依規定補足 8案 
公開招標 3案、工程 1案、其他採購案件 4案 

※須以其他採購案件補足，合計仍不足9案，請於檢核表備註欄位說明 

H大學 3 2 3 1 0 工程繳交 1案，其餘案件依規定繳交 8案 限制性招標 3案、選擇性招標 2案、公開招標 3案、工程 1案 

I大學 0 0 3 0 6 無工程案件，其餘案件需依規定補足 9案 公開招標 3案、其他採購案件 6案 

J大學 3 2 4 0 0 無工程案件，其餘案件依規定繳交 9案 限制性招標 3案、選擇性招標 2案、公開招標 4案 

※備註： 
1. 限制性招標、選擇性招標與公開招標之繳交案件無包含工程項目。 
2. 若其中之一無招標採購案，則續以限制性招標、選擇性招標、公開招標、其他採購案件之順序，擇取次高金額案件補足至 5案／9案，前述案件皆
不含共同供應契約。 

3. 以其他採購案件補足，但合計仍不足案件數 5案／9案者，請務必於自評資料檢核表備註欄位說明。 


